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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浙江浙易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资产转让公告
根据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浙江浙易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合同》，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
司已将依法享有的对下列借款人和担保人的债权本金、相应利息及担保权利依
法转让给浙江浙易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现以公告方式通知债务人和担保人。请
借款人和相应担保人或借款人、担保人的承继人向浙江浙易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履行还款义务（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
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
者承担清算责任。其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具体担保金额
以签订的担保合同等法律文件为准。）

债权金额仅作参考，具体金额以法院判决为准。

特此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浙江浙易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2年7月4日

基准日：2022年4月30日，单位：人民币元

主债务人名称

浙江金和门业有限公司（后更名为浙江金和家居有限公司）

浙江滋福堂医药有限公司

浙江顺丰钢结构有限公司

浙江卖油翁油品有限公司

浙江省东阳市佳友塑胶有限公司

银尔集团有限公司

浦江万赛摩擦材料有限公司

东阳红海服饰有限公司

东阳市蓝宝石服饰有限公司

义乌市杉杉针织内衣有限公司

本金余额（元）

11,098,389.45

15,966,712.12

19,739,124.76

19,564,425.83

28,486,416.01

10,198,036.19

5,079,943.00

11,470,219.27

18,553,876.00

7,668,846.34

担保人（保证人、抵押人、质押人）名称

浙江金和门业有限公司（后更名为浙江金和家居有限公司）、金江兰

浙江杜山集团有限公司、浙江环达漆业集团有限公司、浙江杜山集团华昌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何发智、何瑞飞、何瑞昌、颜根英

浙江顺丰钢结构有限公司、松阳县玉新峰竹制品厂、胡北京、叶华

浙江卖油翁油品有限公司、浙江怡木家用饰品有限公司、林在芸、尹建浩、卢懿兰、叶丽
萍

杜彩敏、任德山、浙江佳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袁梅君、陈焰、赵雁玲

义乌市天来文体制笔有限公司、义乌市银尔国际贸易有限公司、金华银尔日用制品有限
公司、金云忠、叶小琴

浙江浦江鲨之舞工贸有限公司、吴完成、黄淑云、洪建栋

浙江金多儿针织有限公司、吴孝武、杜爱珍、吴滇胜、李国耀、蒋俊萍

广深物流有限公司、浙江省磐安蓝宝石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张小平、孔爱芬、陈萍萍、
葛世忠

义乌市乐叶针织有限公司、义乌市嘉琳娜化妆品有限公司、浙江红高杉服饰有限公司、
方金林、何明英、叶志卿、吴红玲、金晓峰、何小玲、金关成

主债权文书合同号

13822016280011、13822016280094、13822016280095、13822017280009、13822017280031、13822017280032、

（20009010）浙商银借字（2014）第00009号、
（20009010）浙商银借字（2014）第00010号、
（20009010）浙商银借字（2014）第00054号

XC697635113(2012)001、XC697635113(2011)049

XC6976359230(2012)001、XC6976359230(2012)002、
XC697635113(2012)018、XC697635113(2012)019

（20304000）浙商银借字（2015）第00390号、（20304000）浙商银借
字（2015）第00393号、（20304000）浙商银借字（2015）第00406号

（338155）浙商银借字（2015）第00001号、（20300000）浙商银借字
（2015）第01000号、（20300000）浙商银借字（2015）第01021号

（20302000）浙商银借字（2014）第00020号、（20302000）浙商银借字（2014）第
00019号、（20302000）浙商银借字（2014）第00018号、（20302000）浙商银借字
（2014）第00017号、（20302000）浙商银借字（2014）第00016号

2014东借0123号、2014东借0005号

2014东借0624号、2014东借0622号

2014福借0011、2014福借0012

担保合同号

ZB1382201500000042、ZD1382201300000033、ZD1382201500000015

（341181）浙商银高保字（2013）第00016号、（341181）浙商银高保字（2013）第
00017号、（341181）浙商银高保字（2013）第00018号、（341181）浙商银高抵
字（2013）第00009号、（341181）浙商银高抵字（2013）第00010号

XC697635122320110003、XC697635122320110003XC697635113(2011)049、XC697635113(2012)001

XC6976359230(2011)020、XC697635113(2012)005、XC697635113(2012)005、
XC697635113(2012)005、XC697635113(2012)005、XC697635113(2012)018

（330780）浙商银高保字（2015）第00032号、（330780）浙商银高抵字（2015）第00014号、
（330780）浙商银高抵字（2015）第00015号、（330780）浙商银高抵字（2015）第00016号

（338155）浙商银高保字（2015）第000016号、
（338155）浙商银高保字（2015）第000018号

（338192）浙商银高保字（2014）第00001号、（338192）
浙商银高保字（2014）第00002号

2014东借保0106号、2013东借个0133号-1、2013东借个0133号-2、
2013东借个0133号-3、2013东借个0106号-4、2013东借个0106号-5

2014东借保0622号、2014东借保0622-1号、2014东借个0622-1号、
2014东借个0622-2号、2014东借个0622-5号、2014东借个0622-6号

2013国保0117-1、2013国保0117-2、2013国保0117-3、2013国借个0117-1、2013国借个0117-2、2013
国借个0117-3、2013国借个0117-4、2013国借个0117-5、2013国借个0117-6、2013国借个0117-7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浙江台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法律及财政部、银保监会的有关规定，以及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浙江台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浙
江Y11170195-5），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已将下列借款
人及其担保人项下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
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浙江台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中国华融资
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浙江台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联合公告通

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浙江台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

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浙江台信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
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联系人：滕经理 联系电话：0571-87836707
浙江台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联系人：胡经理 联系电话：13588438220

2022年7月4日
单位：人民币元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
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2022年1月20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浙江台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

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
执行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
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序号

1

合计

借款人名称

浙江方汇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债务情况

本金（截至2022年1月20日）

75,000,000.00

75,000,000.00

欠息（截至2018年7月18日）

31,642,678.85

31,642,678.85

担保信息

保证人：俞美忠（已逝）、董满芽 抵押物：浙江方汇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名下位于杭州市余杭区东湖街道北沙东路50号的非
住宅房产，土地面积9932.40平方米，建筑面积16178.55平方米。

备注

（2015）杭西商初字第1746、1747号判决书以及（2015）杭
西执民字第4432、4433号执行案件。

重庆13岁男孩不幸离世
父母捐献其器官挽救7个家庭

@新华社
（新华社法人微博）

近日，重庆13岁的杨丰瑞

小朋友因意外不幸离世。他的

父母忍着巨大的悲痛，捐献了

他的心脏、肺、肝脏、肾脏和眼

角膜，为7个家庭带来了新的希

望。瑞瑞爸爸说：“只要他们

在，我就觉得我的娃娃在。”

祖孙被急流冲走
两男子跳河救人

@人民网
（人民网法人微博）

7月2日，河南洛阳，两名男子跳河将落水的祖孙两人救起。目击者常

女士称，当时男孩在玩水枪时突然摔倒，被水冲走，男孩奶奶上去扑救也被

水冲走，两名男子看到后奋不顾身跳河救人，最后将两人平安救起。

20万元现金放纸箱被误当废品卖了
两地民警合力找回

@荔枝新闻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荔枝新闻客户端官方微博）

近日，江苏无锡，一女子报警称，自己母亲不小心将一装有20万元现金的

纸箱当成废品卖掉了，想求助警方找到收废品的人。警方通过查看周边监控

并逐一比对，成功锁定了收废品人的身份。在常州警方的帮助下，找到了收废

品站的老板，好在此时这批废品还没有被卖掉。最终，女子母亲在堆积的纸箱

中找到了20万元现金。

日本发现超2.5米长巨型深海鱼

@央视网科技
（央视网科技官方微博）

据富士新闻网7月1日报道，日

本海洋研究开发机构宣布，在水深超

2000 米的深海底拍到了巨型深海

鱼，据估测这种鱼的总长度约为2.53

米。这种深海鱼全身呈深蓝紫色，

头部没有鳞片，最初是在静冈县外的骏河湾发现的，2021年刚刚被登记为新

物种。


